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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
伽
生
活
與
回
憶

卡
瑪
拉
﹒
提
雅
瓦
妮
琦
著

法
圈
編
譯
群
譯

一
名
僧
侶
獨
自
穿
越
山
林
，
又
濕
、
又
泠
、
又
餓
，
可
能
病
倒
或
感
到
孤
寂
，

他
描
述
當
他
感
到
振
奮
或
挫
敗
時
，
不
會
因
此
而
陶
醉
或
感
傷
，
而
是
以
平
常
心
看
待
。

這
是
令
人
無
法
忘
懷
的
心
聲
|
|
|
無
法
從
任
何
一
位
行
政
或
學
者
僧
侶
的
傳
記
中
聽
到
的
聲
音
。

社
會
學
家
撰
寫
了
兩
本
有
關
頭
陀
僧
的
書
籍
。
史
坦
利
﹒
湯
比
亞

(
E
S
-
a
g
E
E
色
)
的
《
山
林
中

大的
佛聖
教僧
體與
制驅

政邪
讓儀
的式
軍官 、J

璽有
三主 E 

攝§

其 E
中 E
若 2
二旦 河、

占 5已

節早
的 5
主 E
要是
內字

字已
是是
實 A

按 3
頭 E
陀之L
僧

阿是

音吉

| 區間

一遲
位邪
公與
認泰

具國
有兩

極
大
影
響
力
的
教
師
，
與
阿
姜
曼
弟
子
馬
哈
布
瓦
(
宮
阻
}
眉
目

5
)
的
弟
子
傳
。
湯
比
亞
最
感
興
趣
的
部
分
，

是
發
展
他
對
這
兩
位
僧
侶
及
其
生
活
的
理
論
，
他
希
望
知
道
阿
姜
曼
是
否
已
是
一
位
完
美
的
阿
羅
漠
，
馬
哈



爭一
布
瓦
的
傳
記
是
否
是
一
部
聖
徒
傳
，
阿
姜
曼
的
教
法
或
馬
哈
布
瓦
的
寺
院
是
否
符
合
經
典
等
。
儘
管
我
們
在

他
的
論
述
中
學
到
頗
多
，
但
禪
修
傳
記
卻
非
其
主
要
的
主
題
，
重
點
是
依
據
森
林
僧
馬
哈
布
瓦
所
著
的
《
阿

姜
曼
傳
》
，
以
及
一
篇
龍
普
汶

(
E
S
E
t
有
B
B
)
的
短
文
上
，
他
推
論
有
關
「
聖
者
」
的
寺
院
傳
記
，
是

和
以
佛
傳
為
範
本
有
關
連
。

在
我
的
研
究
中
，
我
對
許
多
業
已
發
表
的
回
憶
錄
著
墨
頗
多
，
這
些
是
湯
比
亞
未
研
究
的
部
分
。
除
了

馬
哈
布
瓦
的
《
阿
姜
曼
傳
》
之
外
，
我
用
了
十
四
篇
其
他
的
撰
述
，
這
些
是
不
同
風
格
的
文
章
，
它
們
並
未

參
考
佛
傅
，
事
實
上
也
沒
有
共
同
點
|
|
這
指
出
馬
哈
布
瓦
對
阿
姜
曼
生
平
的
看
法
，
並
非
典
型
的
範
例
，
而

是
個
特
例
。

詹
姆
士
﹒
泰
勒

(
M
S
g
d
z
。
志
在
《
森
林
比
丘
與
國
家
》

(
F
S
H
-
h
g會
已
是
哥
哥
宮
詣
，

h
H
G
H
m
)
一
書

中
，
分
析
阿
姜
曼
與
其
弟
子
傳
承
的
形
成
與
轉
變
。
泰
勒
的
討
論
是
以
東
北
的
環
境
與
生
態
為
依
據
，
來
追

蹤
森
林
僧
逐
漸
適
應
與
融
入
當
今
泰
國
社
會
的
現
況
。
書
中
有
關
於
阿
姜
曼
弟
子
與
在
家
居
士
間
溝
通
、
連

繫
與
分
派
的
資
料
，
倒
十
分
有
趣
。
但
是
泰
勒
與
湯
比
亞
一
樣
，
主
要
是
從
觀
察
政
教
關
係
中
體
制
的
演
變
，

來
研
究
森
林
僧
。

湯
比
亞
與
泰
勒
的
作
品
，
缺
乏
地
方
傳
統
的
強
烈
歷
史
背
景
，
他
們
也
未
探
討
阿
姜
曼
與
弟
子
們
的
實

際
修
行
，
我
比
較
有
興
趣
的
是
補
充
湯
比
亞
與
泰
勒
的
不
足
。
本
書
(
編
按

.. 

指
《
森
林
回
憶
錄
亡
的
重
點
不

在
於
森
林
傳
統
的
體
制
變
化
過
程
，
而
在
研
究
苦
行
僧
的
生
活
與
他
們
修
行
、
教
導
的
方
式
。
我
比
較
有
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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穹PEi
些了
內解
容這

打些
開僧
工侶

WI心1:1''/

識佛
僧法
侶

生只
活能

的透

草種
窗們
|的
土闡
個述
外--þ-

合主
未足
曾-

+IL也
…一

譯賣
血何

說唾
扭扭 h 

的車
惜和

平自
邊讀
過書
這籍

扇的
窗僧

{呂

我。
們這

看
見
僧
伽
如
何
生
活
，
我
們
聆
聽
他
們
的
開
示
，
學
習
他
們
的
思
想
。

在
此
之
前
碰
觸
這
類
話
題
的
一
些
學
者
，
不
知
如
何
處
置
它
們
。
或
許
他
們
認
為
在
這
些
故
事
裡
沒
有

值
得
探
討
的
內
容
。
這
些
僧
侶
談
論
他
們
的
日
常
生
活
|
|
托
揖
乞
食
;
尋
覓
住
處
與
僧
袍
;
對
抗
苦
疾
;
攀

述
似
乎
是
另
外
一
個
世
界
的
事
。
然
而
，
近

山
越
讀
尋
找
合
適
的
洞
穴
;
穿
越
叢
林
進
入
村
落
;
遭
遇
猛
獸
;
與
鬼
怪
搏
門
。
對
現
代
人
而
昔
日
，
這
些
敘

來
都
會
人
們
對
頭
陀
僧
的
生
活
，
開
始
熱
衷

起
來
，
原
因
或
許
是
因
為
這
些
頭
陀
僧
所
居

住
的
環
境
已
經
消
失
。
如
今
在
泰
國
，
人
們

吃
飯
買
現
成
的
包
裝
食
物
，
穿
的
是
成
衣
，

生
病
到
藥
房
買
成
藥
。
小
村
落
現
在
有
這

路
、
汽
車
、
巴
士
，
山
林
如
今
變
成
了
大
農

場
、
公
路
與
水
力
發
電
廠
，
老
虎
失
去
原
有

的
森
林
，
都
在
動
物
園
裡
。
現
代
都
會
人
唯

有
透
過
想
像
與
森
林
僧
所
敘
述
的
故
事
，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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銅
爛
纖
闖
能
臘
紹
到
姆
總
聽
撥
撥
制
的
制
叫

H
i
-
-
I
H
H
H
l
l
u

得
以
想
像
到
山
中
小
村
莊
居
住

9

9

或
是
過
步
山
林
與
老
虎
堪
回
而
過
的
情
覺
。
因
為

這
個
緯
故

9

森
林
憎
的
日
常
瑣
事
便
吸
引
了
我
們
的
注
意
。

對
歷
史
學
家
而
昔
日
，
雲
掰
一
僧
的
生
活
故
事
糊
細
節
，
也
讓
他
們
感
到
興
趣
，
忽
略
這
一

陀
檔
產
生
誤
解
，
因
為
這
些
生
活
故
事
的
內
容

9

會
藏
了
許
多
歷
史
資
料
。
例
如

9

或
阿
羅
漠
的
影
像
時
，

等
待
這
類
的
境
遇
，
否
則
我
們
可
能
會
斷
言
他
們
是
在
做
夢
。
他
告
訴
我
們
，
一

9

可
能
病
倒
或
感
到
孤
寂
。

9

而
是
趴
平
常
心
看
持
。
這
是
一

l
|

無
法
從
任
何
一
位
行
政
或
學
者
僧
侶
的

傳
記
間
"
中
聽
到
的
聲
音
。

〔
僧
侶
為
何
要
闡
說
他
們
的
撤
事
?
〕

9

且
不
以
第

。
在
述
說
或
農
寫
經
歷
時

3

一
連
串
的
問
情
與
事
件
。
既
然
如
此
默
然
，
我
們
不
禁
要
間
，

有
人
猜
捕
或
許
這
並
非
僧
侶
本
人
的
主
意
?

家
弟
子
要
求
他
將
日
記
對
外
發
行
，
作
為
他
一
九
七

一
人
只
是
在
日
記
中
記
下
日
常
生
活
的
種
種
?
而
俗

，
他
同
意
了
阱
。
另
有



會一
僧
侶
在
一
九
五
九
年
，
也
就
是
他
死
前
的
一
年
，
於
醫
院
中
將
生
活
記
事
交
給
弟
子
。
第
三
位
僧
侶
是
在
弟

子
的
要
求
下
，
記
錄
他
的
日
常
生
活
言
行
，
它
是
以
非
正
式
的
方
式
書
寫
的
，
如
同
與
友
人
交
談
的
形
式
，

不
受
一
般
社
交
禮
儀
的
束
縛
，
以
及
(
似
乎
)
未
經
自
心
的
揀
擇
或
外
界
的
編
輯
阱
。
第
四
位
比
丘
可
能
也
是

助
不
過
弟
子
的
要
求
，
將
他
的
故
事
錄
音
下
來
，
但
唯
一
條
件
是
在
他
死
後
才
能
付
梓
'
不
久
這
名
僧
侶
即

在
一
場
空
難
中
罹
難
惘
。
第
五
位
僧
侶
則
在
其
荼
昆
時
印
行
回
憶
錄
|
|
以
親
筆
的
手
稿
印
行
間
，
其
他
四

位
僧
侶
也
是
如
此
。
男
有
五
位
僧
侶
的
生
活
記
事
，
則
是
出
自
弟
子
之
手
，
他
們
尊
稱
他
們
的
老
師
為
「
法

師
」
(
寄
自
a
s
y

「
師
父
」
(
E
E
M叫
苦
自
)
、
「
師
公
」
(
Z
B
m
-
u
z
)

。

這
些
生
活
記
事
大
部
分
均
以
十
分
隨
性
的
方
式
書
寫
，
並
附
錄
年
表
，
只
是
記
下
一
些
並
非
重
大
事
件

的
瑣
事
。
雖
然
頭
陀
僧
似
乎
將
事
件
記
得
很
清
楚
，
但
大
多
未
記
下
事
件
發
生
的
年
度
。
記
事
的
特
色
是
均

未
談
及
外
在
的
世
界
，
外
在
世
界
的
任
何
事
件
，
並
未
影
響
這
些
僧
侶
，
或
許
是
因
他
們
獨
居
森
林
、
洞
穴
，

與
世
隔
絕
，
不
知
外
界
發
生
何
事
的
緯
故
。

〔
生
活
記
事
中
克
滿
7
許
多
豐
富
的
資
訊
〕

從
歷
史
學
家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問
題
在
於
這
些
生
活
記
事
中
充
滿
了
許
多
豐
富
的
資
訊
，
以
及
故
事
中
所

引
發
的
疑
問
。
當
我
們
讀
到
頭
陀
僧
步
行
前
往
寮
園
或
緬
甸
追
尋
禪
修
大
師
，
他
的
目
的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。

但
是
我
們
又
如
何
能
了
解
他
修
行
過
程
中
的
禪
修
體
驗
?
我
們
又
怎
能
理
解
阿
姜
曼
所
看
到
的
聖
人
、
天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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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PEi
雜
蒜
書
刊
中
的
森
林
僧

許
多
雲
遊
僧
的
故
事
在
沒
有
富
袖
的
在
家
信
徒
護
持
下
，
於
一
些
暢
銷
的
廉
價
雜
誌
上
印
行
，
儘
管
其

中
包
含
許
多
珍
貴
的
資
料
，
但
佛
教
史
學
者
大
多
忽
略
這
些
書
刊
。
這
些
膽
炙
人
口
的
雜
誌
'
出
現
於
一
九

八
0
年
代
初
期
，
若
干
年
後
，
這
些
森
林
僧
與
他
們
的
教
導
開
始
受
到
歡
迎
。
今
日
，
森
林
僧
的
刊
物
不
斷

再
版
，
被
當
作
民
間
葬
禮
的
禮
物
。
其
中
與
禪
修
僧
有
關
最
暢
銷
的
月
刊
是

h
o
持
忌
它
與
M
U
F
S
A
B
m
a
E
，

h 
。i:r p 
吧3'

目
的

農
滿

足
在
家

人對
禪
修
僧

的
好
奇

是
其
中

比
較
受
用
的

站

在
書

中

我
們
可

以
發
現

它

詳
盡
地
描
述
僧
侶
的
家
庭
背
景
、
在
山
林
間
雲
遊
的
經
歷
，
以
及
對
所
見
的
在
家
人
的
看
法
等
，
文
章
內
容

是
以
僧
侶
的
訪
談
為
主
，
或
是
他
們
死
後
村
中
長
老
對
他
們
的
追
思
，
這
些
對
史
學
家
而
言
極
其
價
值
。

但
是
這
些
雜
誌
也
有
其
缺
點
，
例
如
，
甘
露

U
U雜
誌
經
常
從
火
葬
場
或
印
製
的
回
憶
錄
與
傳
記
中
，
取

得
僧
侶
的
故
事
，
但
並
未
刊
載
出
處
。
此
外
，
這
些
雜
誌
將
這
些
僧
侶
吹
捧
為
阿
羅
漢
或
三
果
聖
者
，
文
章

中
指
稱
他
們
示
現
神
通
，
以
及
墓
中
的
遺
體
晶
瑩
剔
透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這
些
雜
誌
依
然
提
供
若
干
有
關
雲
遊

僧
的
重
要
訊
息
，
如
這
些
僧
侶
來
自
何
處
、
出
家
前
的
職
業
、
在
何
處
圓
頂
、
誰
是
他
們
的
阿
闇
梨
、
他
們

為
何
歸
入
法
宗
派
等
。

據
我
所
知
，
並
無
強
制
的
法
令
規
範
如
何
使
用
這
些
雜
誌
'
也
沒
有
那
位
史
學
家
或
任
何
人
可
以
告
訴

我
們
，
那
篇
是
逐
字
逐
句
記
錄
的
，
或
那
篇
是
經
過
過
度
編
輯
的
，
一
切
均
僅
憑
經
驗
與
判
斷
。
在
看
過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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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份
這
頓
雜
誌
之
後

9

人
們
便
會
信
以
為
真
。
這
些
僧
侶
親
眼
所
見
而
描
述
的
事
件
，
大
多
是
可
惜
的
?
但

我
們
要
學
著
判
斷
，
這
些
文
章
那
組
是
編
者
或
作
者
的
觀
點
所
竄
故
的
。
當
語
文
變
為
方
霄
，

便
會
煽
動
讀
者
，
我
們
可
以
斷
言
，
這
些
觀
點
全
都
是
作
者
或
編
者
的
心
聲
，
絕
非
來
自
於
僧
侶
本
身
。
雷

遊
個
通
常
以
平
鱷
宜
赦
的
方
式
陳
述
，
使
用
的
常
常
是
本
土
語
言
與
當
地
的
表
達
方
式

9

平
實
而
直
率
的
方
式
表
達
，
看
來
排
出
自
專
業
作
家
之
手
，

b誨
，
/
半
可
肯
定
出
自
僧
侶
本
人
的
談
話
或
撰
述
。

一
篇
文
章
是
以

9

從
這
些
來
源
中
取
得
的
資
料
皆
不
足
採
信
，
我
在
使
用
這
些
品
質
料
時
，
就
會
慎
重
斟
酌
，

我
認
為
回
憶
鑼
與
傳
記
中
僧
侶
董
事
的
言
說
，
有
時
是
有
用
的
補
充
資
料
惘
。

最
後
，
我
的
評
論
是
針
對
這
些
佛
傳
與
文
獻
學
者
，
他
們
或
許
會
對
我
的
泰
國
或
巴
利
文
佛
教
用
語
，

表
示
異
議
，
我
試
圖
以
森
林
悟
的
語
言
來
表
達
，
即
使
這
些
語
言
與
教
義
正
確
的
定
義
有
所
出
入
。

所
說
的
，

(
叫V
E
E
g
蓋
骨

0
)
的
說
法
，
「
為
保
有
森
林
佛

的
品
質
，
雖
然
一
些
名
相
無
法
與
經
典
的
解
釋
一
致

9

它
們
仍
可
作
為
增
長
禪
修
最
實
用
的
指
導
。
」

'
去
深
入
頭
陀
惜
的
教
法
與
禪
修
法
門
?
己
組
越
了
本
書
的
範
圖
，
但
是
傅
建
他
們
某
些
本
然
與
風
格
，

卻
是
我
的
心
顧
。

門
註
釋
〕

仰
十
念
是
:
念
佛
、

A芯
法
、
念
僧
、
念
藏
、

A芯
牆
、
念
夫
、
念
克
、
念
身
、
安
般
念
(
數
國
心
)
、
寂
止
隨
念
等
十
念
。



間
相
反
地

9

行
政
僧
伽
的
生
活
詛
事
讀
起
來
像
是
工
作
的
履
歷
表

9

它
所
強
調
的
是
外
在
形
式
，
如
頭
館
、
地
位
、
計

劃
等
。
同
樣
地
，
一
個
學
問
悟
的
自
傳
並
沒
有
發
展
出
個
人
獨
到
的
見
拙
，
鮮
少
引
人
注
意
。

悶
悶
聾
帖
表
明
同
意
將
回
憶
錄
出
版
的
理
由
國

g

「
我
是
一
個
很
真
切
的
人
，
因
此

9

我
不
希
望
一
九
後
讓
別
人
來
寫
我
的
故

事
。
我
決
定
自
己
動
筆
，
因
為
我
比
任
何
人
更
了
解
我
自
己
的
生
活
，
否
則
在
我
死
後
別
人
會
撰
寫
我
的
傳
記
。
如
果

有
人
不
喜
歡
我
，
他
會
以
負
面
觀
點
來
撰
寫
，
他
可
能
會
因
遷
怒
而
誇
大
我
的
缺
點
。
相
反
地
，
如
果
作
者
愛
戴
我
，

他
可
能
會
誇
大
我
的
優
點
。

L

叫
阿
阿
華
拉
表
示
歉
意
，
因
為
這
此
-
E
活
點
滴
是
他
隨
性
所
寫
下
的
，
因
此
這
本
傳
記
並
非
依
時
間
前
後
順
序
而
記
載
的
。

他
說
他
只
是
記
下
「
心
中
的
所
見
與
感
覺
?
他
希
望
別
人
不
會
將
他
的
作
品
當
作

E
E
B
F
E
D

開
(
以
幽
默
的
方
式
表

遠
他
不
希
望
被
人
檢
視
與
評
價
)
。
因
為
阿
華
拉
沒
有
寫
作
經
驗
，
他
並
不
知
道
什
麼
才
是
「
適
當
」
的
回
憶
錄
，
反
倒
使

他
的
生
活
記
事
更
加
豐
富
且
具
創
意
。

悶
悶
蓋
寬
荼
車
時
的
回
惜
錄
，

h
v
P
E
h
哥
哥
a
E
E
苟
言

3
5
h
E
H

旦
司
已
分
成
兩
部
分
。
第
一
部
分
的
回
情
報
佔
七
十
七
頁

9

間

姜
宛
將
其
書
名
聞
稱
為

A
E
S
H

豈
有
自
若
是
，
第
一
一
部
分
豆
豆

b
h
u喜
若
是
兮
的
可
是
它
是
古
E
E

占
2

芳
、2
(

《
間
姜
宛
的

生
平
》
)
9
是
由
弟
子
所
編
蕾
的
傳
記
。

悶
在
著
名
的
雜
誌
刊
載
的
僧
侶
故
事
情
節

9

司
與
僧
侶
的
在
家
弟
于
所
印
製
的
傳
記
或
回
憶
錄
的
內
容

9

進
行
交
叉
比

對
。
這
此
一
通
倍
雜
聶
斯
刊
載
的
文
章
，
可
用
來
查
考
阿
華
目
宣
傳
記
中
姓
名
不
詳
的
僧
侶
自
身
分
。
文
章
中
提
及
的
資
料

9

諸
如
認
定
一
個
人
是
否
在
阿
華
壘
壓
下
受
過
訓
線
，
可
藉
由
此
對
出
生
與
受
戒
日
期
的
差
異
來
作
考
察

9

倘
若
有
人

體賽

固
定
在
阿
華
壘
死
後
才
覺
戒
，
顯
然
地
，
他
就
不
可
能
在
阿
華
壘
的
指
導
下
受
過
訓
練
。

香目

光圈
莊間
最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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